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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
之全年業績公佈之澄清公佈

謹此參照阜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出關於二零零
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（「業績公佈」）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就業績公佈的英文版之若干手文之誤作出澄清。
本公報採用與業績公佈同一詞彙。

1. 每股股息

於業績公佈第 8頁附註 5(b)提到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
末股息應改為每股股份人民幣 0.82分，而並非每股股份人民幣 0.82。

2. 截止過戶日期

於業績公佈第 22頁，其標題為「截止過戶日期」中，為確保股東獲得擬派末期股息，
股東須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時正前，而並非二零零七年五月
三十日，將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。

承董事會命
阜豐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學純

香港，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學純先生、王龍祥先生、吳欣東先生、嚴汝良先
生、馮珍泉先生、徐國華先生、李德衡先生、李鴻鈺小姐及龔卿禮先生；而本公司的獨立
非執行董事為蔡子傑先生、陳寧先生及梁文俊先生。


